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件

杭电科 〔zO17〕158号

关于印发 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纵向科研项目

间接费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处:

现将 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暂行办

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 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f扬十霍

鼯舀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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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纵向科研项 目间接费用管理暂行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纵向科研项目间接费用管理,充 分调动科

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,提 高间接费用的使用效益,根 据 《国务

院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》 (国

发 匚zO14〕 11号 )、 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〈关

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〉的

通知》 (中办发 〔⒛16〕50号 )、 《财政部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
委员会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有关问题的补

充通知》 (财科教 〔⒛16〕19号 )、 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

金管理办法》 (财 教 〔⒛16)304号 )以 及 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

厅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〈关于进一步完善省财政科研项

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 (浙 委办发 〔zO17〕 21

号)等 文件精神,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,制 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间 接费用

本办法所指间接费用是指学校在承担项目任务过程中发生

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,主 要用于补偿学校为了项

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,水 、电、气、暖消耗,有 关

管理费用,以 及绩效支出 (含激励费或激励支出,下 同)等 。其

中绩效支出是指学校为了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,不

纳入学校绩效工资总额。

第二条 间 接费用预算编制与核定

(一 )项 目负责人在预算编制时,按 项目主管部门规定的上



限足额编制项目间接费用预算,经 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审定后方能

上报。

(二 )项 目主管部门对科研项目的间接费用核定比例有明确

规定或科研项目的计划书 (合同书、任务书或预算书等 )已 有明

确规定的,学 校按照规定提取。

没有明确规定的理工类科研项目的间接费用按照项目直接

费用扣除设各购置费后的如下比例提取:

1.50万 元及以下部分为 30%;

2 200万 元及以下部分为 25%;

3 超 过 2O0万 元至500万 元及以下部分为 20%;

4 超 过 500万 元至 1000万 元的部分为 15%;

5 超 过 1000万 元的部分为 13%。

没有明确规定的人文社科类项目的间接费用按照项目到账

经费的如下比例提取:

1 50万 元及以下部分为 30%;

2 超 过 50万 元至500万 元的部分为 zO%;

3 超 过 500万 元的部分为 13%。

(三 )科 研项目如需外拨间接费用,应 按项目计划书 (合同

书、任务书或预算书等)间 接费用预算或双方协议约定的分配方

案执行,外 拨间接费用占项目总间接费用的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

项目外拨经费占总经费的比例。参与的科研项目,参 与人应积极

争取所承担经费对应比例的间接费用,并 与项目依托单位书面约

定间接费用分配方案,学 校按实际到位的间接费用进行核定。



第三条 间 接费用统筹分配

学校统筹安排间接费用,按 年度到账费用实行总量控制,依

据成本补偿、优先保障、分级管理、激励导向的原则进行分配。

为充分提高间接费的激励作用,将 间接费用按学校统筹部分 (学

校间接费和部门间接费)、 学院统筹部分 (学院间接费和项目组

间接费)进 行分配使用。

承担或参与的项目间接费达不到项目主管部门规定的上限

时,学 校、部门和学院间接费部分应按先后予以保障,并 按项目

主管部门规定足额核定的项目间接费固定比例进行核定。项目间

接费到账额度扣除学校、部门和学院间接费后的剩余部分作为项

目组间接费。具体分配原则与比例如下表所示:

+表中出现的
“P”是按项目主管部门规定足额核定的项目间接费额度; 呵

”
是项目

的间接费到账额度。

第四条 间 接费用支出范围

间接费的支出范围具体包括科研条件支出、资源消耗支出、

绩效支出以及管理费用等。

间接费用分配原则与比例

间接费
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

(含软科学类)

理工类科研项目
(含专项、自然科学

基金和软件类等)

间接费
(T)

校

筹

学

统

学校

间接费
3% P 5% P

启阝门

间接费
4% P 10% P

学院

统筹

学院间

接费费
3%P 5% P

项目组

间接费
间接费剩余部分 间接费剩余部分



其中,科 研条件支出主要用于校内科研用房资源占用费或校

外房屋租赁费,科 研用房装修、修缮、改造、维护费,科 研设备

租赁、维修、维护费,科 研活动产生的废气、废液、废料等的处

理费等;资 源消耗支出主要用于科研活动中发生的水、电、气、

暖、物业等费用。

(一 )学 校统筹部分包含学校间接费和部门间接费支出范

围。

学校间接费由学校按比例计提,全 额纳入校级财力,主 要用

于学校承担项目研究过程中产生的间接费各种支出。

部门间接费由学校按比例划拨,单 独立项,由 学校科研院统

筹使用,主 要用于组织科研项目管理、团队培养和平台建设过程

中发生的各种科研条件支出,聘 请专家、顾问或临时科研管理人

员 (或科研助理)等 相关支出,学 术交流、科研业务交流和管理

经验交流等支出,科 研优秀团队和个人、科研管理先进单位和个

人等的激励性支出。

(二 )学 院统筹部分包含学院间接费和项目组间接费支出范

围。

学院间接费由学校按比例划拨,单 独立项,纳 入学院的政策

性收入,由 项目所在学院或科研机构统筹使用。

项目组间接费由学校按比例控制预算,主 要用于项目组实施

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中开支的科研条件支出、资源消

耗支出以及项目组绩效支出。其中,绩 效支出比例不低于项目组

间接费的50%。



第五条 项 目组间接费支出管理

(一 )项 目组间接费实行总量控制与分年度到账管理,执 行

期限为 N年 的项目,l/N的 项目组间接费须在项目结题验收后使

用,其 他的项目组间接费可在项目研发期间使用。

(二 )对 于未及时提交年度报告和结题验收材料的项目,或

者执行不力的项目,暂 缓或核减下拨项目组间接费。如项目延期

一年后仍不能完成项目结题验收,〃 N项 目组间接费不予下拨并

由学校收回。

(三 )项 目组绩效支出发放对象须为预算所列除研究生以外

的我校科研人员,由 负责人依据科研工作实际贡献安排发放。项

目组绩效支出发放程序:

项目负责人根据本办法的规定,合 理提出项目组绩效的发放

申请,根 据项目组成员承担任务多少和做出贡献大小确定发放范

围和比例,项 目负责人签字确认,经 项目所在学院或科研机构科

研负责人审核,报 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各案,再 到学校计财处办理

绩效支出手续,支 出过程中按照规定缴纳税费。

(四 )因 故被撤销的项目,由 项目负责人负责追回已使用的

项目组间接费.

第六条 其 他规定

(一 )项 目依托单位变更为其他单位的项目,已 拨付给学校

的间接费仍留在学校,不 再外拨。

(二 )本 办法执行前的在研科研项目间接费用尚未分配的,

按本办法执行。

(三 )本办法自发文日起执行,由科研院和计财处负责解释。


